施工安全协议书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维护甲乙双方共同利益，保障施工质量与安全生产，保持良好的工作秩序及施工场所的安全、卫生环境，经双方平等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施工项目：
二、施工地点：
三、施工期限：
四、协议内容：
（一）乙方进场施工应事先征得甲方同意，明确施工负责人，并在施工现场配备安全监督人员，以便于施工期间的协调与联络。在不影响甲方正常安全生产的前提下，甲方应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施工便利与服务支持。
（二）乙方应在施工前组织施工人员接受安全教育，并与甲方签订《施工安全协议书》。甲方不承担对乙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责任。
（三）乙方施工人员应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用品，如安全帽、安全带等；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。
（四）乙方应在施工区域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。对工期较长的集中性施工项目，应采取封闭式管理措施。施工人员须在指定区域内作业，未经允许不得进入非施工区域。甲方有权随时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督检查。
（五）乙方应配置完备的安全防护设施，落实有效安全措施，否则不得开工。因乙方违章作业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，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。
（六）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甲方提供的水、电等资源，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（七）工程完工后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交相应的施工资料。
（八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五、双方负责人
（一）安全负责人：
甲方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乙方：
（二）材料负责人：
甲方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乙方：
六、其他
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至乙方所承担施工项目完成验收之日终止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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